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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

：

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经办律师

：

秦悦民

、

傅轶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

五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

：

昌华

、

王华

联系人

：

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

：

契约型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基金运作方式

：

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保持本金安全和资产流动性基础上追求较高的当期收益

。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可投资于剩余期限在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回购

、

央行票据

、

银行定期存款

、

大额存单

，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

（

含

３９７

天

）

以内的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

、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决策

、

类属配置和品种选择三个层次进行投资管理

，

以实现超越投资基准的投资目标

。

１．

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决策

：

即每月月初通过宏观经济指标

、

债券市场情况及短期利率预测模型判断短期利率走势

，

确定本月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的

浮动范围

。

具体来说是利率看涨则缩短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看跌时相对加长组合剩余期限

。

２．

类属配置

本基金将短期金融工具按剩余期限分为

３

类

，

４

个月以下

、

５－８

个月

、

９

个月以上品种

，

而各期限品种内部按投资工具的

特征可划分为回购

、

短期债

（

含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

）、

央行票据三类

。

本基金管理人在评估各品种在流动性

、

收益率稳定性

基础上

，

结合预先制定的组合平均期限范围确定类属资产配置

。

３．

品种选择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综合考虑品种流动性

、

收益率的基础上

，

选择品种构建组合

。

具体来说

，

遵循以下原则

：

（

１

）

对于短期券和央行票据原则上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策略

，

但持有过程中会结合短期资金利率走势

、

信用度和与回

购收益率比较分析综合评估其在收益性和流动性方面投资价值

。

选择到期收益率高于回购收益率或者预期收益率有下降空

间的品种

。

（

２

）

回购以短期品种为主

，

具体期限的选择可评估品种间利率期限结构的合理性

，

选择收益率相对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自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起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原

“

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变更为

“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

预期收益和风险都低于债券基金

、

混合基金

、

股票基金

。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８６７

，

３３２

，

１６９．９８ ３６．６６

其中：债券

２

，

８６７

，

３３２

，

１６９．９８ ３６．６６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

，

９５６

，

２３９

，

５５４．３５ ３７．８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９２２

，

６５１

，

１５８．２３ ２４．５８

４

其他资产

７５

，

２６１

，

４２３．７４ ０．９６

５

合计

７

，

８２１

，

４８４

，

３０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３．６５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０．００

序号 项目 金额 项目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３８２

，

５９９

，

４０８．７０ ５．１５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０．００

注

：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

值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

３．

期末基金组合剩余期限

（

１

）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６１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０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５３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５９．６１ ５．１５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１．１０ ０．００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１．３０ ０．００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６．５９ ０．００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３．３３ ０．００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１３．３７ ０．００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４．２０ ５．１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０．００

２

央行票据

－ ０．００

３

金融债券

２８９

，

８４４

，

９８５．９０ ３．９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８９

，

８４４

，

９８５．９０ ３．９０

４

企业债券

１６２

，

２２６

，

２１３．８４ ２．１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

，

４１５

，

２６０

，

９７０．２４ ３２．４９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其他

－ ０．００

８

合计

２

，

８６７

，

３３２

，

１６９．９８ ３８．５７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８２

，

００７

，

１９３．５８ １．１０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００２０９ １０

国开

０９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３４

，

３４０．９２ ２．０２

２ ０１１５９９０１０ １５

豫能源

ＳＣＰ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５１

，

８６１．３５ １．３５

３ ０４１４５８０７８ １４

同煤

ＣＰ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８０９

，

９７８．３７ １．３４

４ ０９８０１４７ ０９

中航工债浮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００７

，

１９３．５８ １．１０

５ ０４１４６３０１５ １４

首钢

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２００

，

２６４．８１ ０．９４

６ ０４１５５３０１７ １５

兖州煤业

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６５

，

００１．１６ ０．９４

７ ０１１５１０００１ １５

中电投

Ｓ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５

，

４５８．９８ ０．９４

８ ０４１４６１０５１ １４

悦达

ＣＰ００２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９９６

，

０９９．５０ ０．９４

９ ０４１４５４０７８ １４

川交投

ＣＰ００３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９９０

，

７８８．９７ ０．９４

１０ ０４１４６９０４９ １４

复星

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９９０

，

５３７．８２ ０．９４

６．

“

影子定价

”

与

“

摊余成本法

”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偏离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２３４３％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９６１％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６６８％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

，

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

，

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

日计提应收利息

，

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

。

本基金每日计提收益

，

通过每日分红使得基金份额净值维持在

１．００００

元

。

（

２

）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

（

３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

罚的情形

。

（

４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其他资产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应收利息

７０

，

１０７

，

２６３．９４

４

应收申购款

５

，

１１４

，

７４８．０１

５

其他应收款

３９

，

４１１．７９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７５

，

２６１

，

４２３．７４

（

５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

新

。

（

一

）

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完整会计年度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

示

：

Ａ

类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６．３－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１４２１％ ０．００４４％ １．０４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０４４％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９６５８％ ０．００３３％ １．８８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８５８％ ０．００２８％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３．１９９６％ ０．００６２％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７３３２％ ０．０１２９％ ２．０１３６％ ０．００４５％ １．７１９６％ ０．００８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３１６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５６２％ ０．００３４％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８０６６％ ０．００４３％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６６％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５０６９％ ０．００４０％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０３７２％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７６６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４１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３．３４７１％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６３８９％ ０．００４４％ ０．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８９％ ０．００４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４．４４１３％ ０．００６２％ ０．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１３％ ０．００６２％

过去三个月

１．０９６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６％

２００５．６．３－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３２．３９０５％ １．６９０５％ １７．６８９３％ ０．１２２０％ １４．７０１２％ １．５６８５％

Ｂ

类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６．３－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２８３２％ ０．００４４％ １．０４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７７％ ０．００４４％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２．２１２４％ ０．００３３％ １．８８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３３２４％ ０．００２８％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３．４５０４％ ０．００６２％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６６５４％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９８１４％ ０．０１２９％ ２．０１３６％ ０．００４５％ １．９６７８％ ０．００８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５５９９％ ０．００３５％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９９％ ０．００３５％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５２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２５％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７５５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２８５３％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０１４９％ ０．００３２％ ０．４１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３．５９５９％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８８９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９３％ ０．００４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４．６９３０％ ０．００６２％ ０．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４３０％ ０．００６２％

过去三个月

１．１５６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３％ ０．００３６％

２００５．６．３－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３５．４７７６％ １．６９０５％ １７．６８９３％ ０．１２２０％ １７．７８８３％ １．５６８５％

（

二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

，

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注

：

１

、

依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公司发行的短期企业债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存放

在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存放在不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

的存款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除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形外

，

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

均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因发生巨额赎回致使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

，

基

金管理人应当在

５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

基金持有的剩余期限不超过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

余成本总计不得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不得超过

１８０

天

。

本基金在

３

个月

的初始建仓期结束后

，

基金投资组合比例已达到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

。

２

、

为使本基金业绩与其业绩比较基准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

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

，

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起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

“

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变更为

“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

”。

本基金业绩比

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图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原业绩比较基准

（

税后一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利率

）

的走势图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起为变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走势图

。

十四、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列示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

；

（

７

）

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

３

）

本条第

１

款第

（

３

）

至第

（

７

）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

，

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

基金募集期间的律师费

、

会计师费

、

信息披露费用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

、

基金托管费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

二

）

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本基金认购费用为零

。

２．

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为零

。

３．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为零

。

４．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销售服

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年费率计提

。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基金管理人应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基金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结果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并做出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应在收到计算结果后当日完成复核

，

并于

当日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

若遇节假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基金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

、

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

、

促销活动费

、

份额持有人服务

费等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销售服务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

如降低基金销售服务费率

，

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前两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转换费用

详情请见

“

八

、

基金转换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书全文

）

的有关部分

。

（

三

）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应按国家税收法律

、

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

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法律

、

法规规定

，

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免税

，

机构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

部分应按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布的

《

大成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

进行了更新

，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

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１．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相关信息

。

２．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相关信息

。

３．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

，

根据相关公告

，

进行了更新

。

４．

在

“

九

、

基金的投资

”

中

，

根据最新资料

，

对

“（

十二

）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５．

在

“

十

、

基金业绩

”

中

，

根据最新资料

，

对

“

基金业绩

”

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

６．

在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

中

，

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发布的公告

。

７．

根据最新情况

，

更新了

“

二十三

、

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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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5-033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拟筹划资产收购事项

，

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保证信息披露公平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莱宝高科

，

证券代码

：

002106

）

自

2015

年

4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5-009

）。

2015

年

5

月

19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同意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2015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5-021

），

并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

、

6

月

4

日

、

6

月

11

日

、

6

月

25

日

、

7

月

3

日

、

7

月

10

日分别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分别为

：

2015-022

、

2015-023

、

2015-025

、

2015-029

、

2015-030

、

2015-031

）。

2015

年

6

月

18

日

，

公司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5-027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并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

月

，

即承诺争取在

2015

年

8

月

21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并

复牌

。

上述相关公告已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鄄

info.com.cn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与聘请的财务顾问

、

律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

、

资产

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共同积极

、

有序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相关方案与审计

、

评估

、

法律以及财务顾问等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

，

目前进

展情况正常

。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7月 17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更名并修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相关条款的公告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实施的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第三十条

“（

一

）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

，

为股票基

金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的

７

只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见下表

）

因股票投资比例下限低于百分之八十

，

不再符合股票

型基金的条件

。

经分别与上述

７

只基金的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即日起将上

述

７

只股票型基金更名为混合型基金

，

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

相关条款

。

一

、

基金名称的变更

本次变更前的基金名称 本次变更后的基金名称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

基金类型的变更

由股票型变更为混合型

，

并相应修改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根据以上调整

，

修改上述

７

只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相关条款

，

并在下次定期更新招募说明书时更新相关内容

。

本次变更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形

，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重要提示

：

１

、

本公司于本公告发布当日

，

将修改后的基金合同

、

托管协议登载于

本公司网站

，

并在下次定期更新招募说明书时进行内容更新

。

投资者办理

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

，

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

、

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

免长途话费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了解详情

。

３

、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

其将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2015－临 044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近日收到章新蓉女

士递交的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辞呈

。

章新

蓉女士辞职生效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

章新蓉女士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

,

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

的三分之一

,

依据公司治理及经营管控的实际情况

，

并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

在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之前

，

章新蓉女士将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等相关

规定

，

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

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

工作

。

章新蓉女士在任职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

独立公正

，

为公司的规范运

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公司董事会对章新蓉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5-08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

发行额为人民币

20

亿元

，

票面利率为

4.62%

，

发行期限为

90

天

，

兑付日为

2015

年

7

月

16

日

（

详见

2015

年

7

月

8

日登载于

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

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

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上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

2015

年

7

月

16

日

，

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22,

721,311.48

元

。

特此公告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5-028号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的任期将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届满

。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

，

为保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

，

公司

董事会

、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进行

，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

公司将在有关事项确定后

，

及时推进换届工

作

，

具体时间另行公告

。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

第八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职责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运作

。

特此公告

。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109� � � �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15－6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进行债务融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及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发行次级债的议案

》，

公

司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

含

50

亿元

）

次级债券

，

可一次

发行或分期发行

，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公司

2015

年首期次级债券已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以非公开方式

发行完毕

。

本期次级债券的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

，

票面利率为

5.6%

，

期

限为

3

年期

。

特此公告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12� � �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股票

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

、

7

月

15

日

、

7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询问了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本公司股票

。

三

、

董事会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

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

形

。

2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中对

公司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565.60

万元至

2,504.9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20%-

50%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对

2015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测情况没有发生变

化

。

3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17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 � �公告编号：2015-053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

（

2015

年

7

月

14

日

-7

月

16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

、

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通过电话问

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更正

、

补充之情况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

。

4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

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1

、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

2

、

为拓宽融资渠道

，

优化财务结构

，

降低资金成本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

、

201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拟发行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

含

4

亿元

）

的公司债的相关议案

。

本次公司拟发行公司债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

《

证券

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0

）。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正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

，

同时尚待报备中国证监

会批准通过

。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4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

公司

2014

度一季度报告

》，

其中预计

公司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4

年同期下降

30%-

50%

，

预计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在

800.67

万

元

-1,120.93

万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9

）。

目前

，

公司对

2015

年

1-6

月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预计维

持在此区间范围

，

没有发生变化

。

5

、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78� � �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15-035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３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６５０００

元

，

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

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

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９７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０８＊＊＊＊＊２３５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渔尾西路

８

号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

：

杨伟华

、

谭婵

咨询电话

：

０２０－８１５１４０２０

传真电话

：

０２０－８１５０３５１５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15-021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

灵康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05

。

近日

，

两家子公司已完成增资工作

，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当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换发的

《

营业执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号

：

460000000277814

名称

：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

：

陶灵刚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亿元

成立日期

：

2013

年

04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

2013

年

04

月

22

日至

2063

年

04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

粉针剂

、

片剂

、

胶囊剂

、

颗粒剂

、

无菌原料药

、

冻干粉针剂

（

含头

孢菌素类

）、

粉针剂

（

头孢菌素类

）、

小容量注射剂

、

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

。（

一

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

、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

330198000009094

名称

：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成名座

1

幢

2

单元

1102

室

法定代表人

：

陶灵萍

注册资本

：

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

：

2003

年

10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

2003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6

日止

经营范围

：

批发

：

中成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原料药及制剂

，

生化药品

**

中药饮片加工

、

生产项目的筹建

（

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筹建期不超过

两年

**

（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

，

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

营

）

服务

：

食品

，

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成果转让

；

成年人

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

（

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

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范围

。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6日


